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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海上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代位权

----兼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》九十四条的修改

韩海滨
1

摘要：保险人在海上保险代位诉讼中，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起

诉。保险人以自己名义起诉导致诉讼成本增加、自身法律定位不清、

过于机械等弊端。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没有必要，

建议修改为保险人可以自己或被保险人名义起诉，保持立法的灵活性、

适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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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没有对保险代位求偿权以谁的

名义提出作出规定。多年来的诉讼实践中，保险公司通常以自己的名

义起诉。这一做法并不代表全部，不少保险公司实际上以保险人的名

义索赔。保险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也存在一些弊端，如当事人自身

定位不清，诉讼成本增加等。2013 年 6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
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

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

讼特别程序法》第九十四条规定，代位求偿应当以保险人的名义提出。

1 广州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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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六条规定，海上保险人参加诉讼需要提交支付保险赔偿的凭证。

保险公司可能仍会作出赔偿后以被保险人名义提出索赔。如果被保险

人同意这样做，很难说违反法律的规定。而这一作法可能更符合实际，

更有利于保险人作出安排。因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

序法》第九十四条规定，增加了诉讼成本和消耗了司法资源。

一、海上保险人代位权诉讼的现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》（下称《海诉法》）第九

十四条规定：“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，被保险人未向造成

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，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该第三人

提起诉讼。”海上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起诉的情况下，需要提交

支付保险赔偿的凭证，事实上导致许多保险公司提供支付凭证的困难，

是否支付保险赔偿往往成为法庭辩论的争议问题。

在实务中，保险公司作为实际权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聘请律师索

赔的情况大量存在。如一些受害人的律师是保险公司聘请，诉讼费由

保险公司支付等，证明保险公司是实际的索赔主体。存在上述现象的

原因是，保险公司具有较大的灵活性，极大的节约了诉讼成本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保险公司在代位索赔中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也存在一些弊端：

（一）容易导致保险公司在代位诉讼中诉讼法律地位不清

因社会环境、法学教育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不少律师或者保险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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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在代位索赔诉讼中不清楚其诉讼地位是被保险人，往往从保险公司

的角度提出损害赔偿而不是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提出。如在海事保险代

位诉讼中，保险公司普遍将 10%保险加成、保险赔偿的利息作为损失

提出赔偿。保险人的诉讼代理人没有从被保险人角度进行举证的观念，

还提出其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，不清楚被保险人的受损情况，并主张

无法向保险人取得相关损失的资料、证据等。

保险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还导致其对诉讼时效、管辖等问题认识

不清。有的保险公司以未与对方约定管辖为由提出来管辖权异议或者

提出不受原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约束。甚至出现我国在涉外案件中以

此作出我国法院管辖权依据，背离了法律的逻辑。

（二）浪费了司法资源、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司法成本

以被保险的名义起诉，符合直接、经济原则。不会出现索赔主

体的争议。因为对于责任人来说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内部关系

与其责任无关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，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

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

审理。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否支付保险赔偿属于其内部关系，根

据以上规定不属于保险代位索赔的审理范围。

《海诉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被保险期限取得的保险赔

偿不能弥补第三人造成的全部损失的,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

同原告向第三人请求赔偿。”事实上这一规定增加了诉讼的复杂化和

诉讼成本，因为这等同与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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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此类案件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

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的规定。从诉讼经济学角度，诉讼

程序应当减化而不是复杂化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仅由被保险人名义

索赔即可。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内部关系由其自行协商处理。

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需要证明其支付了保险赔偿，证明的

难度较大，徒增了司法成本。在《海诉法》第九十四条、最高人民法

院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六条出

台之前的几十年中，我国法院审理了数年以万计的保险代位索赔案，

说明没有该两项规定，不影响该类案件的审理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海事诉讼中约 80%的案件当事人不承认保险公

司获得代位求偿权，在审判中成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，浪费了大量的

诉讼资源。如不少保险公司设立了分公司或者具有专业保险人资格的

专业保险中心，在代为支付保险赔偿时往往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支付的，

是否认定为已经支付保险赔偿成为事实认定的关键。而保险赔偿的支

付多是通过电子银行、网银支付，在证据认定上，出现了较大的困难，

是审理者认定的难点。保险公司在没有赔偿的情况下，通过债务抵销、

虚假转账方式获得起诉的权利，实际上可能提供虚假证据。法院无法

仅从电子证据本身判断是否支付。有的保险公司以债务抵销的理由主

张已经支付保险赔偿在证据认定的上造成较大困难。而在立案审查阶

段认定更不容易。

（三）保险人以自己名义起诉不符合诉讼法规定的条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：“起诉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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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；（二）有明确的被告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、

理由；（四）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。”

保险公司作为侵权等损害赔偿关系的案外人，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

关系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因此，严格来说在海事诉讼中提出代

位索赔的保险公司均不符合起诉的条件。《海诉法》制订时考虑不周，

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违反了上位法，即诉讼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。而

海商法对保险作出了特别规定，我国海商保险体系与保险法规定的保

险属于不同的立法，规范的内容不同，对保险法的解释不能当然适用

于海商法领域。

保险人取得的代位求偿权，与债权转让不同。被保险人转让的

是对第三人的索赔权，而不是普通的债权。

《海诉法》第九十四条规定，受限于当时的认识局限性，该规

定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，没有考虑海事诉讼实践的复杂性、国际性。

经过 20多年的海事司法实践，应当作出改变，适应新时代的海事保

险、海事司法需要。

三、域外的立法例

我国香港特区，保险人一般以被保险人名义提出索赔。当保险人

赔偿给被保险人之后，他便可以用被保险人的名义向有关的第三者要



6

求赔偿。2

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，保险人以支付保险

赔偿作为对价取得的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自己的权利，所以保险人应

以自己的名义行使。3《台湾地区保险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：“被保险

人因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之损失发生，而对于第三人有损失赔偿请求

权者，保险人得于给付赔偿金额后，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之

请求权；但其所请求之数额，以不逾赔偿金额为限。前项第三人为被

保险人之家属或受雇人时，保险期限无代位请求权。但损失系由其故

意所致者，不在此限。”

日本、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应以自己的名义提起。英美法系国家普

遍认为应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。在英国，当事人的合同相对性原则

禁止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，同时给予被保险人对负有

责任的第三人绝对索赔权。英国的保险判例认为，保险人原则上只能

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请求第三人赔偿，无权改变、参与被保险人与第三

人的法律关系，除非被保险人授权。保险人“穿着被保险人的鞋子”

（stand in the shoes of the as-sured）。4这一看似机械的规定实际上避

免了许多繁杂程序和争端。这一点在我国代位权诉讼中一揽无遗，如

在庭审中关于是否支付保险赔偿长时间的辩论。

美国法律规定，保险人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起诉，也可以自己的

名义起诉。

从比较的角度看，美国的规定具有较大灵活性、开放性、适应

2 叶志伟著《保险精解》第 60页，香港商务印书馆，1991 年 11 月第 1 版。
3 林于暄，《论海上保险代位权求偿权行使名义问题》，《福建金融》2008年第 2 期第 44页。
4 刘冰，《论海上保险代位权求偿权的行使名义》，《福建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》2006年 1 期第 7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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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实践中，保险人获得的是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，而如何行使这一

权利，应给予当事人更多灵活性，而不是强制规定必须以其自己的名

义行使。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索赔更方便时应当允许。

四、以被保险人名义索赔的优势

规定代位求偿权可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，具有以下优势：1体现

了法律关系的相对性。侵害在被保险人与侵权人之间发生。以被保险

人名义提出索赔，符合直接损害补偿原则。2.以被保险人名义提出索

赔，减少了保险公司的举证成本。3.促使司法资源高效运转，减少了

法院的审理负担。4.以被保险人名义起诉，便于诉讼参与人和法院清

楚地明确基础法律关系，避免因诉讼主体的转换引起逻辑混淆。尽管

保险人取得代位权，但其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没有独立的地位，其地位

是受害人，即是以受害人身份索赔。如在一宗被保险人是境外当事人

保险案中，因被告对保险人是否真实赔偿被保险人提出异议，因被保

险人在境外，造成法院认定基础关系困难。以被保险人名义即实际受

害人名义起诉，便于诉讼代理明白自己的诉讼地位。代理人不会自认

为是保险人的代理人而怠于调查取证。

海事诉讼中，有的保险人索赔就是以被保险人名义提出的。有

的案件受害人的律师是保险公司聘请的，实际上受害人已经获得赔偿。

当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相互借鉴、融合成为趋势。我

国的保险法规定以及海上保险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系相关制度，因此在

海商法领域保险应当参考英美的程序法规定设计保险代位索赔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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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便于在诉讼、仲裁、多元化解决争端程序领域与国际接轨。
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法律的融合应先行设计，在海上保险代位

赔偿程序上率先统一势在必行，也有先行的优势。

保险公司在没有赔偿的情况下，通过债务抵销、虚假转账方式获

得起诉的权利，实际上可能提供虚假证据。据上分析，法律无须强制

规定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起诉，保险人可以被保险人名义起诉，也可以

自己名义起诉，由保险公司自己选择。

五、结论

法律无须强制规定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起诉，保险人可以被

保险人名义起诉，也可以自己名义起诉，由保险公司自己选择。建议

将《海诉法》第九十四条规定修改为：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

时，被保险人未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，保险人可以自

己或者被保险人的名义向该第三人提起诉讼。

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


